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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办法政策解读 

  为规范建筑市场秩序，营造公平竞争、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，推进全省建

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，构建“诚信激励、失信惩戒”的市场机制，吉林省住房

和城乡建设厅制定《吉林省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
法》），现将有关政策解读如下。 

  一、制定背景 

  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是规范市场秩序、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基础性工作，

对构建诚信守法市场环境、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作用。2018 年我省

修订《建筑业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办法》，信用评价体系逐步完善。近年来，随

着国家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“放管服”改革的持续深化，市场环境、监管要

求以及企业运营模式均发生了显著变化，原办法在评价范围和内容、等级划

分、系统支撑和应用场景等方面已不适应新形势需要。鉴于此，为更好地服务

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对原评价办法进行修订。 

  二、起草过程 

  《办法》起草期间，我厅认真研究国家、省相关文件精神和各项新要求，
参考多个省、市制度规定和先进经验，多次组织相关业务处室、建筑业协会、

行业专家、省内外建筑业企业进行研讨，两次征求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意见，积极吸纳科学、合理、可行的意见和建议，履行了公众参与、专家

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等程序，形成了本《办法》。 

  三、主要修订内容 

  《办法》共七章二十七条。主要是对企业信用评价目的、适用范围、评价

内容、评价方法、信息采集和认定、评价结果公开和应用等进行规范。 

  一是拓宽评价范围。将外埠入吉企业（含施工总承包、专业承包资质企
业）纳入信用评价范围，实行与省内企业“同标准、同监管”，推动外埠入吉

企业规范市场行为，提升诚信经营意识，促进建筑业市场公平竞争和健康发

展。 

  二是细化信用等级。将原“优良、合格、不合格”三级调整为“A 至 D

级”四级，增强信用评价的区分度。 



  三是完善评价内容。对企业优良信用信息和不良信用信息实施分类管理，

优良信用信息涵盖政府表彰奖励、行业协会奖项、企业技术创新三类。将施工

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过程中的不良行为纳入不良信用信息，由“吉林省建筑工

人实名制管理平台”自动采集生成减分结果，督促企业规范施工现场管理，确

保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，遏制转包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。 

  四是优化信用评价系统。依托“吉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”，企

业可通过网上申报登记产值、优良和不良信用信息及佐证材料，有利于简化申

报流程、提高数据透明度、减少人为干预。同时，为引导企业诚信自律参评，

建立信用评价结果公示和异议处理机制，畅通举报渠道，对隐瞒不良信用信息

的双倍追溯减分并延长有效期。 

  五是加强评价结果应用。明确政府投资房屋市政工程招标运用信用评价结

果。对“D 级”和“未参评”企业，严格按照标准开展资质核查，取消评先选

优，严格审查审批事项，审慎适用承诺制，对承揽的工程重点监管，形成“守

信受益、失信受限”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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